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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江版《住户守则》升至 3.0版
位于黄浦区的耀江花园居民区是一个

有着 10 个小区、 3116 户居民的大型居民

社区。 黄浦区半淞园路街道耀江花园居民

区党总支书记林龙全刚到居民区工作时，

遇上的就是一地鸡毛的琐事、 难事： 业委

会“组建难、 运转难”、 物业管理“费难

收、 标准难调、 维修基金难用”； 小区车

乱停、 无门禁、 多失窃、 损绿化的现象特

别严重； 宠物主人文明素质不高， 不顾环

境污染的危害等等。

直到 2015 年开始， 居民区将律师团

队引进社区， 随着一份由律师参与拟定的

《住户守则》 的出现， 改变了社区治理的

面貌。 守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村规民

约”， 它对社区生活的每个方面都约定细

致， 表述严谨， 每一份条款都有法律文本

的出处， 守则在耀江社区辖区内十个小

区， 通过全体住户投票表决的民主程序之

后， 再进行发布。 参与守则编写的律师

说： “‘耀江版’ 《住户守则》 更偏重社区

治理， 贯彻私法自治原则， 合理界定适用对

象， 具有清晰的问题导向， 主要围绕小区治

理的高发矛盾， 还明确了分级制裁处置违约

行为。 文件经由全体业主投票表决同意， 当

业委会在自治中遇到难题， 完全可以将 《住

户守则》 作为开展工作的依据， 在居民区范

围内执行具有与法律同等的效力。”

耀江版 《住户守则》 不同于以往挂在墙

上的条条框框， 在居民实际生活中发挥着巨

大作用。 金中苑有一位业主来看望父亲， 驾

车进入小区后， 屡次随意停车， 不服从物业

安排， 占用了其他业主的固定车位。 经多次

劝告无效， 依据守则中第二章第三节第十六

条“对两次以上违规停放机动车或非机动车

的住户， 业委会可委托物业锁车” 这一条

款， 业委会委托物业对其进行了锁车。 锁车

后， 车主前来与物业、 业委会交涉， 业委会

拿出 《住户守则》 说明锁车的理由， 经沟

通， 车主同意支付车辆解锁费并且赔偿占用

其他车主车位导致其他车主所受损失。

又如耀江花园有一户业主， 一到下雨

天， 便将宠物牵至地下车库遛狗。 有一次，

遛狗过程中， 宠物叫声惊扰到一位刚停好车

的车主， 差一点与另一辆驶入的车相撞。 物

业得知此事之后， 与业委会一起， 与该业主

沟通， 向业主出示了 《住户守则》 第二章第

一节“饲养宠物” 第六条第六点“不得在地

下车库等密闭空间遛狗”。 业主表示愿意遵

守守则的相关条款， 从此以后再没有人在雨

天进入地下车库遛狗。

林龙全表示， 今年 4月 25日， 耀江花园

居民区又发布了 《住户守则》 3.0 版， 3.0 版

加入了 《民法典》 以及 《上海市非机动车安

全管理条例》 的相关内容。 守则的升级版本

内容与时俱进， 并延续了法律专业性， 所添

加的条款以国家最新发布的法律为依据， 由

金源方程律师事务所王德杰律师参与编写。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今年 5 ? 1 ?起， 被称为 “史上最严” 的 《上海市非机

动车安全管理条例》 施行， 而 《条例》 中关于非机动车管理的

条款也都能在黄浦许多小区的 《住户守则》 中找到对应的落地

条款。 ?前， 上海社会建设专家讲坛在黄浦区半淞园路街道办

事处举行， 此次讲坛的主题是 “新型居民公约 《住户守则》 助

力现代社区治理”。 与普通的业主公约不同， 在黄浦区的 《住

户守则》 因为饱含法治元素， 也越来越被居民认同， 成为社区

治理的 “基本法条”， 究其原因， 这本 《住户守则》 是 “带着

牙齿” 的， 切实解决了一批居民群众的操心事、 烦心事、 揪心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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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约而行、依法而治”，成为社区治理的“基本法条”

一本“带着牙齿”的《住户守则》

《住户守则》“与法俱进”

耀江版 《住户守则》 的法治影响也辐射

到了这个街道。 今年半淞园街道向整个街道

88个业委会发布了 《半淞园住户守则》。

当下， 非机动车的停放管理一直是小区

自治的盲点。 很多小区已经设置了非机动车

的专门停放区域， 因此对非机动车的管理比

较宽松， 即便有管理， 也局限于口号式的

“不允许非机动车进电梯” 等， 并没有实质

性的管理规约、 措施。

然而， 随着非机动车类型的扩大， 越来

越多的电动自行车开始出现， 于是“飞线充

电”、 “私拉电线”、 “占用楼道充电” 等情

况增多， 但在自治管理中暂时还没有有效的

应对措施， 往往只能以口头教育为主。 随着

“史上最严” 之 《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

条例》 的颁布， 非机动车的自治有了立法支

持， 更重要的是， 对非机动车的创新自治有

了新的思路。

记者看到 《半淞园住户守则》 （专项

版） 对非机动车停放管理做出了原则性的规

定。 如 《半淞园住户守则》 （专项版） 第十

二条规定非机动车辆不得在建筑物首层门

厅、 共用走道、 楼梯间、 楼道等共用部位，

以及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 消防车通道及其

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 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

区域停放、 充电。

据黄浦区半淞园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卢正

介绍， 《半淞园住户守则 2021 版》 无论从

内容、 形式还是程序上都体现出法治规范化

特征。 顶层设计规范化， 围绕小区管理难

题， 立足于问题覆盖的全面性、 适用法律的

有效性、 措施落地的操作性， 由半淞园路街

道主导， 邀请律师专业团队草拟， 经过专家

分析研讨、 业主代表协商、 相关职能部门参

与讨论修订等步骤， 自上而下设计制定。 修

订更新规范化， 结合 《民法典》 涉及的相关

条款， 聚焦近年来社区治理的新需求、 新热

点和新法规定， 《半淞园住户守则 2021 版》

内容涵盖了文明养宠、 垃圾分类、 公共空间

使用和维修资金筹集等， 进一步明确了住宅

物业管理各方的权责， 明确了业主可授权的

事项、 业委会可履职的范畴、 物业公司的责

任等， 其配套示范文本可作为程序性证据，

规范了业委会、 物业公司和居委会在遇到违

反条款的行为时， 进行处置的职责范围和操

作流程， 为小区依法依规依约管理提供保

障， 确保处置过程合法合规。

而 《半淞园住户守则》 （专项版） 则包

括 1个房屋安全指南和 3份规约， 通过对小

区自治专项公约， 让更多的治理难点问题可

以通过协商方式解决， 并特别聚焦房屋安全

管理。

卢正透露， 目前， 街道 88家业委会中，

已有 60 家通过协调在业主大会上表决通过

了适合各小区的 《住户守则》。

让社区公约“长出牙齿”

据悉， 黄浦区已经全面推行了 《住户守

则》 制度。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唐

有财认为， 《住户守则》 作为社区软法治理的

重要实践， 是法治在社区的延伸； 《住户守

则》 是一种“长牙”、 “带电”、 有实效的公

约， 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业主公约”， 是十

九大提出的自治、 德治、 法治在超大城市社区

治理中的重要实践， 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

上海市社会建设研究会副会长罗新忠指

出， 如何实质性发挥村规民约、 居民公约的作

用， 其一在于居民“自力救济” （自我实施），

通过自治方式对违反公约的行为进行有效惩

戒， 强化“可信承诺”； 其二是加强“公力救

济” （第三方实施）， 即进一步加强村规民约、

居民公约与信用惩戒、 监督执纪、 行政执法、

司法裁判的有效衔接。

他举了个例子， 宝山区宝宸共和家园业主

大会讨论制定 《宝宸共和家园机动车辆管理办

法》， 其中某一条款规定： 小区车位租金实行

“梯次设置”， 首辆车租金为 150元， 第二辆车

为 300元， 以此类推； 已经拥有一个产权车位

的业主， 如还需租用小区车位， 视同第二辆

车。 一位业主拥有一个产权车位， 另需租用一

个车位， 他认为小区业主大会、 业委会“梯次

设置” 租金的该条规定， 侵犯了自己作为业主

与其他业主同等享有小区停车资源的权利， 故

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撤销该条规定。 宝山法

院经审理后认为， 有限停车资源的分配使用应

当由全体业主共同决定， 《宝宸共和家园机动

车辆管理办法》 经全体业主表决通过， 通过价

格杠杆合理调节资源分配， 与地下车库、 地面

车位均为住宅小区必备的生活配套设施的设计

初衷相符合， 故法院判决驳回业主的诉讼请

求。 业主不服， 上诉至上海二中院。 二审近日

也维持了原判。

在罗新忠看来， 村规民约、 居民公约在

“立法” 完成之后， 也存在执法、 司法问题。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 村规民约、 居民公约

的生命力也在于实施。 如果实施体制机制不完

善， 村规民约、 居民公约将难以摆脱“写在纸

上” “挂在墙上” “说在嘴上” 但始终难以

“落在地上” 的状态， 也很难摆脱“稻草人”

“纸老虎” 之类的尴尬境地。

为此， 他建议建立“自我实施 - 第三方

实施” 的互动机制， 创设“真正义务”， 推动

社区组织管理人员适当薪酬制度， 让义务有权

利依托。 如果暂时不具备实施的条件， 那么可

以大力鼓励实施业委会小秘书制度， 实行决策

权与执行权的适度分离， 用以平衡业委会委员

及业委会主任的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称性， 并在

自治限度内用好管理规约， 如“资格罚”。

同时， 还应该探索建立管理规约与信用惩

戒、 监督执纪、 行政执法、 司法裁判的衔接机

制。


